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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学院基建维修工程管理暂行办法 

衢院勤〔2016〕2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基建维修工程管理，规范工作程序，提高工

作效率，统一维修标准，节约维修经费，更好的发挥基建维修工程效

益，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基建维修工程是指非政府直接投资项目且单

项工程预算在 100万元以下的学校基础设施的维修、维护、改造、装

饰装修等工程及零星维修，政府直接投资项目或单项工程预算在 100

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本办法适用范围：学校的教学、科研、行政办公用房及学生宿舍、

教师公寓、食堂、商用房、大会堂、球类馆、学生活动中心、图书馆、

校外房产、道路、广场、围墙等公共建（构）筑物及公共设施、公共

水电等维修、维护、改造、装饰装修等。  

第三条  学校基建维修工程按照“量力而行、计划优先、保障重

点、注重节约”的原则，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管理。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四条  后勤管理处是学校基建维修工程归口管理的职能部门，

其主要职责有： 

（一）制定并实施学校有关维修的规章制度、实施细则和工作流

程，编制学校年度基建维修工作计划。 

（二）负责学校行政楼、教学楼、食堂、商用房、大会堂、校外

房产、道路、广场、围墙等公共建（构）筑物及公共设施、公共水电

等大中型基建维修工程的项目申报、概（预）算编制、立项审批、施

工管理、项目验收、经费结算等工作。 

（三）负责组织学校小型零星维修的实施。 

（四）接受使用部门的维修申请，负责项目的概（预）算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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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审批、施工管理，配合做好项目验收结算等工作。 

（五）协助维修项目的合同审核，负责相关合同签订及经费归口

审批等工作。 

（六）对学校招标的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定点维修材料供应商、

工程造价咨询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等进行日常管理与运行监督，配合

学校采购办开展相关招标采购及招标采购过程中向上级主管部门的

报批报审工作工作。 

（七）加强党风廉政教育，配合审计处开展基建维修工程的审计、

检查工作，及时向审计处提供基建维修工程年度计划、设计变更联系

单、工程签证单等资料。 

（八）负责基建维修工程项目有关文件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工作。 

第五条  计划财务处负责核定基建维修工程经费年度预算、项目

资金管理及固定资产的入账工作。 

第六条  设备处（采购办）负责基建维修工程项目招标采购及招

标采购过程中向上级主管部门的报批报审工作。 

第七条  审计处负责基建维修工程项目审计。 

第八条  各学院（部门）作为使用部门，其主要职责有： 

（一）依据学校计划财务处、后勤管理处相关要求编报本部门年

度基建维修计划。 

（二）负责在用或所辖楼宇、场所等建（构）筑物及配套设施、

水电等大中型基建维修工程的项目申报、验收结算工作，配合做好概

（预）算编制、施工管理等工作，配合学校采购办开展相关招标采购

及招标采购过程中向上级主管部门的报批报审工作工作。 

（三）负责在用或所辖楼宇、场所等建（构）筑物及配套设施、

水电等巡查和小型零星维修的报修和验收工作。 

（四）配合做好大中型基建维修工程项目档案的归档工作。  

第三章 基建维修工程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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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基建维修工程项目根据预算经费数额，可分为三大类：

大型专项基建维修工程项目、中型基建维修工程项目、小型零星维修

项目。 

（一）大型专项基建维修工程项目：项目预算经费在 100万元以

下，5万元及以上的，列入学校年度经费预算的，须经学校采购办按

照相关要求采购的基建维修工程项目。 

（二）中型基建维修工程项目：项目预算经费在 5 万元以下，5

千元及以上的基建维修工程项目。 

（三）小型零星维修项目：项目预算经费在 5千元以下的维修项

目。 

第四章  实施与管理 

第十条  项目启动 

（一）大型专项基建维修工程项目由使用部门按照《衢州学院采

购与招标管理实施办法》（衢院设〔2016〕2 号）完成招标采购。大

型专项基建维修工程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并成立由使用部门、

归口管理部门、采购办、监理单位等相关人员组成的管理小组。 

（二）中型专项基建维修工程项目由使用部门按照《衢州学院采

购与招标管理实施办法》（衢院设〔2016〕2号）完成采购审批。 

（三）小型零星维修项目由后勤管理处负责实施。 

（四）应急性维修项目由后勤管理处核实情况后报分管校领导批

准，立即组织施工单位进行紧急抢修。 

第十一条  施工管理 

（一）各类维修不得擅自改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或改变主要使

用功能等，不得随意破坏绿化环境与道路设施等。 

（二）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的临时设施和

建筑垃圾，做到工完料净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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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施工单位需到后勤管理处办理施工手续，方可开工，并做

好施工现场的安全防护工作，在工地周边竖立安全警示标牌。 

（四）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应根据施工方案对施工质量、进度、

造价、安全文明等进行控制管理，加强对施工单位的现场监管，对关

键工序、隐蔽性部位进行检查验收。各使用部门须派专人参加现场管

理。 

（五）大中型基建维修工程项目的隐蔽工程须经归口管理部门、

采购办、监理单位、使用部门等共同现场确认签字后，方可继续实施，

否则不予结算。 

（六）严格控制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及签证，确需变更的，应严格

履行变更及签证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验收与结算 

（一）维修项目应严格执行竣工验收制度。竣工验收前，由施工

单位全面自检，自检合格后向使用部门提出竣工验收申请。大型专项

基建维修工程项目验收由使用部门按照合同要求，负责组织归口管理

部门、采购办、监理单位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验收；中型基建维修工

程项目验收由使用部门、归口管理部门等相关部门人员进行验收；小

型零星维修项目由使用部门和归口管理部门共同验收。验收不合格时

由施工单位进行整改直至合格为止。 

（二）大中型基建维修工程项目验收合格后，及时编制工程结算

书（清单），经审计部门审计，按照合同或相关规定办理工程款的支

付。 

（三）在合同约定质保期内，若无质量问题，质保期满后付清工

程尾款。若在质保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使用部门、归口管理部

门应督促施工单位维修直至符合质量要求为止，待维修符合要求质保

期满后方付清工程尾款。 

第五章  经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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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维修经费是指用于支付维修过程中的咨询、设计、施

工、材料、管理及监理等各个环节产生的全部费用。 

第十四条  后勤管理处根据各学院（部门）申报的下一年度维修

计划编制概算，向计划财务处报送学校下一年度的维修经费预算，计

划财务处根据《衢州学院经费核拨与使用办法（试行）》（衢院计〔2014〕

2号）完成预算核定和下达工作。 

第十五条  后勤管理处根据学校核定的维修预算经费，合理安排

维修项目。 

第十六条  应急性维修项目的经费按《衢州学院预算管理暂行办

法》（衢院计〔2011〕2号）予以追加维修预算经费。 

第十七条  维修经费支出按照《衢州学院经费支出审批暂行规定》

(衢院计〔2016〕4号)执行。 

第六章   廉政管理 

第十八条  加强对基建维修工程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廉政风险防

范机制，严格执行基建维修工程管理规定、招投标规定以及党风廉政

建设相关要求，与施工单位签订《廉政建设责任书》，严格依法按章

办事。 

第十九条  对违反廉政规定、弄虚作假、谋取私利的，以及违反

工作程序和规定造成工程质量低劣、损失浪费和安全责任事故的，依

法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第二十条  纪检室（监察室）应加强对相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情

况的监督检查，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对履职不力的要进行倒查追

责。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原《衢州学院维护修缮

项目管理规定》（衢院勤〔2012〕2号）及其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